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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建議只下調適用證券即股票、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股本權證的最低上落價位，您是否同

意？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二： 

您是否同意聯交所維持價格範圍 0.5元以下及 50元以上的最低上落價位不變的建議？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三： 

您是否同意第一階段所建議的價格範圍及/或最低上落價位的下調幅度（即價格在 10 元至 

50 元之間的股票下調 50% 至 60%，以實現價位價格比率為 4 至 10 個點子）？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四： 



 

您是否同意第二階段所建議的價格範圍及/或最低上落價位的下調幅度（即價格在 0.5 元

至 10 元之間的股票下調 50%，以實現價位價格比率為 5 至 100 個點子）？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五： 

您是否同意繼續使用現行最低上落價位隨價格上升的單一價位表模式？ 

 

是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六： 

您是否同意同一類型的證券採用多價位表模式？ 

 

否，有以下潛在挑戰: 

 

如同意，您會提議使用甚麼納入資格？ 

 

不適用 

 

如不同意，您認爲在實施多價位表模式過程中會遇到何種挑戰？請詳細說明： 

 

不同意。現時市場已缺乏一致性，因為每隻股票都經已要區分：有否提供月度股票期權、

每周股票期權、股票期貨、衍生權證，或是否納入雙櫃台模式、可進行賣空、市場波動調

節機制、滬港通或港股通名單中等等。如果還要將不同股票劃分不同價位表，可能將「缺

乏一致性」演變成「造成混亂」。本會認為所有證券需採用單一價位表模式以維持港股市

場簡單低成本的市場結構。 



 

 

問題七： 

您是否同意報價規則，包括不同交易時段，以及在聯交所交易系統以內及以外達成的交易

適用的相關規則，在現行價位要求上附加以百分比為基準的要求（即參考價相隔 24個價

位或 3.5%， 以較高百分比者為準）？ 

 

否，理由如下 

 

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不同意。現時交易系統買賣盤輸入的限價是最佳排盤的 ±24價位之內，但隨著最低上落

價位縮小，受影響證券的輸入限價也將收窄。雖然建議附加了 3.5% 並以較高者為準的放

寛，但亦不能有效將價格限制範圍變回下調前一樣寛闊。舉例：股價為 0.5元的股票，原

本最高可輸入格價是 0.74元，於下調最低上落價位以後，其最高可輸入格價是 0.62元，

就算用上 3.5% 的放寛也達不了原來的上限。再以股價為 5元的股票為例，其原本最低可

輸入格價是 4.76元，於下調最低上落價位以後，最低可輸入格價變了 4.88元，就算用上

3.5% 的放寛亦只下達 4.83元，比原來的下限高。換句話說，如果建議被採納，將會使輸

入限價收窄，交易效率受影響，或不利市場活動。所以本會建議直接將受影響證券的輸入

限價由目前 ±24 價位直接提升至 ±48 之內，非但簡單易明，亦完美解決限價收窄的問題，

本會相信採用以 ±48價位一定會比額外計算 3.5% 更易為從業員及投資者所適應。 

 

問題八： 

您有否注意到任何因下調最低上落價位而對系統設施造成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所買

賣期權以三個小數位交易的安排？ 

 

沒有意見 

 

如有，請詳細說明相關影響，並就所涉及的額外系統設施變動所需的準備時間提出意見。 

 

不適用 

 

問題九：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的第一階段新價位表生效前，給市場六個月時間準備？ 

 



 

是 

 

如不同意，您認為合理的準備時間為何？請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十： 

若聯交所於檢討第一階段下調最低上落價位成效後決定推行第二階段，您會需要多少時間

準備？ 

 

少於 3個月 

 

其他（請註明及說明理由）： 

 

不適用 

 

問題十一： 

您對下調香港證券市場最低上落價位的建議是否還有其他意見？ 

 

因表格設置，就是回答「同意」或「沒有意見」都未能加上意見。以下是一些回答「同意」

或「沒有意見」的意見。 

問題一：建議只下調適用證券即股票、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股本權證的最低上落價位，

您是否同意？如不同意，請說明理由。 

 

同意。下調最低上落價位以後，由於買賣盤會被分散，於報價機所看到的排盤一定較以往

少，這對可見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有礙價格發現，亦可能抑制了某類投資者的交易意欲。

本會同意港交所在建議時已考慮以上因素並篩選出受影響股票，不是盲目將所有證券都納

入下調範圍的做法。 

 

問題八：您有否注意到任何因下調最低上落價位而對系統設施造成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

交易所買賣期權以三個小數位交易的安排？如有，請詳細說明相關影響，並就所涉及的額

外系統設施變動所需的準備時間提出意見。 



 

 

本會明白及理解改動會帶來相關系統的變更及設置。本會重申所有改動必需清晰及給予市

場參與者充足時間作準備。 

 

 


